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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市监计量发〔2021〕50 号市场监管总局办

公厅关于下达 《2021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下达的任务

计划，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批准，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河北省

计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山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零气发生器校

准规范》，完成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份。 

二、目的意义 

零气发生器是用于产生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和柴油车氮氧化物检测仪的校正零气的

一种智能化仪器，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上述仪器零点调整。 

GB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由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于 2019 年 05 月 01 日实施，标准中第

B.5.3.4.10.1 条和第 D.3.4.2.1.1 条明确规定零点校正：应采用零标准气或零标准气发生

器净化过的空气进行气体分析仪的零点校正和 O2 传感器的量距点校正。使用零气发生

器可以为检测站节约大量的运营成本。零气发生器作为计量器具，需要做计量校准及量

值溯源，如果检测站使用未经校准的零气发生器，会影响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的零点准

确性，会对车辆环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带来隐患。 

国内已颁布的相关标准 GB 18285-2018《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

速法及简易工况法）》仅规定了零气发生出口零气的 NO、CO、CO2、THC、O2 的含

量，但未具体提出零气发生器的具体功能、净化处理的方法及出口含湿量的要求，

DB11-2018《汽油车稳态加载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仅规定了零气发生出口零

气的 NO、CO、CO2、THC、O2 的含量、净化能力的评估，但未具体提出零气发生器

净化处理的技术方法及实验方法；国外有美国加州 BAR-97 标准中对零气发生器提出了

部分细致化的要求，但是未体现试验方法。 

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于 2022 年 07 月 01 日实施的标准

HJ1237-2021《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其中第 6.2 条规定： 排气分析仪的零点校

正应使用符合 GB 18285 和 GB 3847 的零点标准气体或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 第

6.2 条规定：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产生的气体成分应符合 GB 18285 和 GB 3847 的零

点标准气体要求。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应通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使用。 

因此，为了确保零气发生器和其产生气体即零气符合标准要求，满足各单位汽车排

放气体测试仪零点调整准确性要求和行业主管部门对零点标准气体发生器的相关规定，

为机动车检测站用零气发生器的计量校准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依据，为车辆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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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保驾护航，为主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急需制定零气发生器计量校准规范，尽快

满足社会需求。 

三、参考的有关资料及标准 

1.JJG 688-2017  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 

2.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3.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4.GB 3847-2018  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 

5．GB 18285-2018  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四、有关问题的说明 

1.关于零气发生器校准规范名称问题。 

有建议将名称改为“机动车检测用零气发生器”。虽然环境检（监）测领域

也用零气发生器，其指标和性能与机动车检测用的差别很大，也未出台相

应的技术规范，本规范在范围中有“本规范适用于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用

零气发生器的校准”的描述，已说明本校准规范适用范围，所以，现名称

既不会与其他规范名称产生冲突，更不会在适用对象上产生混淆。因此名

称未调整。 

2.零气和零气发生器术语来源和定义问题 

1）在 GB18285 B5.3.10.1.1 中有零标准气和零标准气发生器的描述，零气

就是零标准气的简称，零气发生器就是零标准气发生器的简称。美国标准

BAR97 也有对零气发生器的描述和要求。按照 JJF1071-2010 5.7 规定，

根据 GB 18285 中第 B.5.3.4.10.1 条和第 D.3.4.2.1.1 条相关描述，给出具

体的定义（包括名词“量距点”、氧气的标称值 20.8%都直接引用至 GB 

18285）。 

2）根据 JJF1001-2011 7.4 标称量值简称标称值的定义，零是除氧气外其

他组分气体的标称值，同时 GB 18285 也给出了零气发生器的最大允许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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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或者是合格判据，即除 CO2＜2×10-6外，CO、HC、NO、NO2均＜1×

10-6可以看到是一个单向的判定区间，也就是说，浓度示值误差满足上述要

求零气发生器合格（符合 GB 18285 的规定），浓度示值误差不满足上述要

求零气发生器不合格（不符合 GB 18285 的规定）。 

   3. 零气发生器是适用于校准还是适用于检测、能否开展校准的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校准和检测的不同以及它们适用的对象。 

校准的目的是确定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确保计量器具给出准确的量

值。对应于量值溯源。 

检测的目的是对检测对象（产品、材料、工件）的一个或多个特性进

行评定，确保产品符合标准。对应于符合性评定。 

校准的测量对象一般是测量设备，例如各种实物量具、测量仪器和标

准物质等，被校准对象（测量设备等）一般就是下一级的测量标准，校准

的结果会通过被校准对象（测量设备）传递到下一级测量中。 

检测的测量对象通常是产品或工件等各种非测量设备，因此检测结果

通常已经是量值传递链的终端而一般不再往下进行传递。 

零气发生器是否具备校准的测量对象的两个要素呢，一是下一级的测

量标准；二是校准的结果会传递到下一级测量中。 

根据零气发生器在 GB18285 所起到的作用即“GB 18285中第 B.5.3.10.1.1

条和第 D.3.4.2.1.1 条规定零点校正：应采用零标准气或零标准气发生器净化过的空气进行排气分

析仪的零点校正和 O2传感器的量距点校正”，可知被校准对象零气发生器就是下一级

（排气分析仪）的测量标准，校准的结果即输出的各组分气体浓度示值误

差会传递到（影响到）排气分析仪的零点校正和 O2 传感器的量距点校正的

准确性，排气分析仪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机动车排放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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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数据的准确与否。所以，零气发生器也是适用于校准的测量设备（计

量器具）， 

     从零气发生器本身具备属性，可知它是一个产生零标准气体的装置或

者说是产品，作为产品的零气发生器可也以按照相关标准（产品标准、方

法标准）开展检验检测工作的。 

可见，零气发生器既是产品也是测量设备（计量器具），既可以开展检

测也可以开展校准。 

第二，要清楚在什么情况下开展校准、在什么情况下开展检测。 

零气发生器仅仅作为产品要对其性能进行评定时，可以依据产品标准、

方法标准对其特性进行检测，判定与标准的符合性，保证产品质量。例如：

产品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当零气发生器用于机动车检测站排气分析仪

的零点调整时，其用途不仅是产品更是计量器具，要按照校准规范的要求

对计量器具（零气发生器）示值误差进行校准，确保计量器具（零气发生

器）量值准确可靠。 

对于零气发生器这种具有计量功能特性的产品，生产厂家应按相关产

品标准设计生产制造和检验检测，在产品出厂时应提供结论为合格的检验

检测报告。机动车检测站在使用前、使用中定期应按校准规范要求对零气

发生器计量特性进行校准，并提供校准证书确保其计量特性符合预期要求。 

第三、什么计量特性适用于零气发生器的校准呢？零气发生器本身又

不具备显示功能，其到底属于那类计量器具，示值误差校准是否适用呢？ 

按照 JJF1001 6.1 注 2 测量仪器（计量器具）可以是指示式测量仪器，

也可以是实物量具；JJF1001 6.5 注 1 实物量具的示值是其所赋的量值和

JJF1001 7.1 注 1 示值通常由实物量具的赋值给出。由此可见，零气发生器

可归为实物量具，标称值零（对于氧气标称值是 20.8%）就是其所赋的量

值也就是示值，所以可以开展浓度示值误差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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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概述中是否应该有功能性的相关要求，提出不同种类气体的去

除方法是否限制了技术进步问题。 

将概述中与零气发生器功能性有关的要求删除，将此部分内容放到校

准前检查中。 

几种气体去除方法（或工作原理）的提出是源自 BAR97。 

是限制技术进步还是降低标准要求，国标是最低门槛，如果目前没有

更好的去除方式，还是保留此要求才不至于降低标准。否则，非但没有推

动技术进步，反而降低了技术门槛。去除方法还应保留。 

5．计量特性中，HC 是否要以甲烷计（THC） 

（1） 在 ISO3930A.1 中规定汽车排放气体分析仪用丙烷 C3H8作为标准气

体的碳氢 HC 组分，试验中 HC 浓度用正己烷 C6H14当量表示。作为汽车排

放气体分析仪的调零气体与其保持一致。 

（2）GB18285  C5.2.1 中 THC 分析采用 FID（火焰离子检测器）法测量，

汽车排放气体检测仪采用的是不分光红外线法（NDIR）测量 HC。 

所以，应采用 HC。 

6．零气发生器输出标准气体中氧气标称值 20.8%，是不是不同地区会

有所差异？如何确定其示值误差。 

不同地方氧气浓度可能会有所差异， 20.8% 是零气发生器输出标准气

体中氧气标称值，在不同标准规范中其要求的氧气标称值也各不相同如

ISO3930（JJG688）为 20.9%，也有技术规范中氧气标称值为 20.7%。20.8%

与 GB 18285 一致。 

零气发生器校准规范初稿提出的要求（20.8±0.3）×10-2，是参照了

18285 中对环境空气中氧气的要求，实际检测中发现，经过零气发生器处

理的环境空气其氧气的含量会有变化，因此环境空气中氧气的要求是不适

用于零气发生器输出标准气体中氧气的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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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零气发生器输出的零气主要用于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和柴油车

氮氧化物检测仪的调零和量距校正，在 JJG688-2017《汽车排放气体测试

仪》检定规程附录 A 和 JJF1837-2020《柴油车氮氧化物检测仪校准规范》

附录 A 中都有“标准气体配制的标准值不超过规定的标称值的±15%”的

要求，且 ISO3930 B.2.2 中也有“标准气体配制的标准值的变化范围应不

超过每种组分浓度的 15%” 的要求，根据测量的数据以及 JJG688 中 00

级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氧气通道最大允许误差要求为±5%，作为其上级测

量标准，将零气发生器输出标准气体中氧气的要求定为不超过规定标称值

的±2%，是完全可以满足量传要求的。 

所以，征求意见稿将氧气示值误差的要求调整为不超过规定标称值的

±2%。如果零气发生器输出标准气体中氧气浓度示值误差不超过±2%，则

符合要求。 

7. 为什么提出重复性而不是稳定性。 

重复性的提出更多考虑的是，通过考核输出气体的准确性、一致性、

均匀性来考察零气发生器整体的可靠性。考虑到校准的时间成本，校准时

只能做半小时或一小时短期稳定性考核，无法证明零气发生器一天、一月

或一年长期稳定性是否满足要求。另外，增加校准前功能性核查，也是确

保稳定性的一种手段。 

8. 校准用仪器设备中规定用傅里叶变换红外气体分析仪，其他仪器如

色谱仪+露点仪或微水仪是否可以。 

可以采用满足要求的其他方法，应说明的是傅里叶分析仪是可以开展

现场校准并能实现所有组分气体的校准。所以，推荐采用傅里叶红外法测

量 NO、NO2、CO、CO2、HC，采用电化学法测量 O2。一台设备全部测试

所有组分，方便携带进行现场校准。 

9. 在校准过程中测试气体为什么需要高、低两种浓度的标气、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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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包含氧气。 

标气是测试气体，其作用是模拟零气发生器工作时，不同污染条件下

的环境空气，目的是检查各种环境空气条件下零气发生器净化处理能力，

所以，测试气体考虑了三种情况：环境空气、低标气体、高标气体。氧气

的校准只在输入气体为环境空气时进行。测试气体中不包含氧气。高标测

试气体的使用，主要考虑是无法保证环境条件一致处于低污染状态下。 

10. 傅里叶变换红外气体分析仪是否要规定检出限，这个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可以规定给出检出限，但要考虑如果规定了分析仪的检出限，作为计

量标准器，在每次开展校准之前是否要对检出限进行方法验证，如何验证，

对于现场校准是否适用和可行。 

 11. 关于示值误差和偏差 

按原公式（1） i  = diC － sC 计算，示值误差应该是负数；根据定义，

偏差是计量器具实际值与标称值之差，它是示值误差的负值。将公式（1）

调整为 i  = diC － sC ， i 为浓度偏差，与 GB18285 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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